
物料規格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項次:1 

料   號 35.12.0454.LO 原廠編號  

英文品名 BULLET NETWORK CAMERA 

中文品名 槍型網路攝影機 

詳細規格 1.影像感光元件：1/3 吋(含)以上。 

2.影像解析度：有效像素 300 萬畫素 2048x1520 PIXELS@30FPS 以

上。 

3.內建 Flash 記憶體 128MB(含)以上，RAM 記憶體 512MB(含)以上。 

4.最低照度：彩色 0.25Lux(含)以下，黑白 0.05Lux 以下。 

5.電子快門時間：1/30 秒~ 1/10000 秒(含)。 

6.影像壓縮：H.265、H.264。 

7.可同時輸出 3組(含)以上影像串流，每組影像串流可獨立設定設定

壓縮格式，設定不同的張數及影像串流大小，任一種壓縮格式，皆

可支援格式 2048x1520@30FPS、1920x1080@30FPS 以及

1280x720@30FPS。 

8.寬動態(WDR)範圍：120db(含)以上。 

9.內建 SDHC/SDXC記憶卡插槽，本次實裝 64G(含)以上儲存容量。 

10.槍型內建智慧型紅外線(IR-LED)，有效距離可達 20 公尺以上。 

11.支援日夜模式。 

12.支援逆光補償、強光抑制、自動白平衡、自動增益補償(AGC)功

能。 

13.支援位移偵測。 

14.提供 MIC IN/LINE IN雙向音頻功能並符合 G.711 標準壓縮比。 

15.支援 DI/DO 警報輸出/輸入功能。 

16.提供 1 個 10/100Base-T RJ45 乙太網路埠。 

17.網路通訊協定：支援 IPv4/v6、HTTP、HTTPS、UPnP、RTSP、

SMTP、FTP、DHCP、NTP、DDNS、QoS、SNMP。 

18.具 PoE(IEEE 802.3af)標準及 12VDC或 24VAC輸入。 

19.消耗功率：13 瓦 (W)以下。 

20.符合且通過開放式網路影像介面(Open Network Video Interface 

Forum;ONVIF)規格驗證，並通過 Profile S 裝置測試工具 version 

13.12(含)以上版本測試或 Core Specification version 

1.02(含)以上驗證通過，且該產品需列名於 ONVIF 官方網站(需檢

附 ONVIF官方網站上所對應之 Declaration of Conformance 文

件)。 

21.鏡頭：可遠端自動對焦調整倍率，自動光圈模式為 P-IRIS 精確光

圈，焦距 2.7~13.5mm(含)以上。 

22.防護罩：採鋁合金外罩，符合 IP66防塵防水標準及 IK10 抗衝擊

能力。 



 23.依實際環境需求選擇壁掛或吊掛或其他適合之裝機模式。 

24.認證：須符合 FCC 電磁相容性認證及 UL安規認證及 BSMI 或 CE認

證。 

25.須含攝影機原廠專用接線盒。 

 

參考圖片 

 
 

驗收方式 

１、外觀檢查： 

（１）比對廠商所交財物外觀、規格是否符合訂購單規定。 

（２）允收標準：廠商所交財物外觀須無缺陷，規格須符合訂購單規

定。 

２、測試： 

（１）測試數量：抽測 2 臺。 

（２）測試方法：安裝於機關指定之地點測試 2 天。 

（３）測試地點：機關指定之地點。 

（４）允收標準： 

Ａ、測試：可正常安裝於設備上且測試 2 天無異常。 

Ｂ、驗收或複驗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，則該項所交財物全數退回改正，

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，複驗時抽樣數量為原抽樣數量 2 倍，複驗結果

仍有不合格情形時，抽樣數量為前次抽樣數量 2 倍。複驗抽樣上限數

量以採購數量為限。 

需求單位 系統處通訊廠 申請人 陳宗陽 聯絡電話 02-27828660#8232 

 



物料規格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項次:2 

料   號 35.12.0362.LO 原廠編號  

英文品名 ETHERNET CARD 

中文品名 淡水線錄影機高速網卡 

詳細規格 1.10/100/1000Mbps 

2.需可相容及使用於機關既設設備 

 

參考圖片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參考尺吋 15*8*1cm 

驗收方式 

１、外觀檢查： 

（１）比對廠商所交財物外觀、規格是否符合訂購單規定。 

（２）允收標準：廠商所交財物外觀須無缺陷，規格須符合訂購單規

定。 

２、測試： 

（１）測試數量：全數測試 。 

（２）測試方法：安裝於機關指定之地點測試 2 天。 

（３）測試地點：機關指定之地點。 

（４）允收標準： 

Ａ、測試：可正常安裝於設備上且測試 2 天無異常。 

Ｂ、有瑕疵或異常之情況，則該項所交財物退回改正，俟不合格財物

重新交貨後再行驗收。 

需求單位 系統處通訊廠 

申

請

人 

陳宗陽 
聯絡

電話 

02-27828660 

#8232 

 


